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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西生物”）目

前实现实际销售的产品仅为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2021 年 1-9 月总销量仅 11 万人份，平均销售单价为人民币 6.61 元/人份，实现销

售收入约 72.73 万元（含税），净利润约 9.02 万元。同期贝西生物的销售总收入

为 5,617.3 万元（含税），净利润为 1,019.94 万，新冠病毒检测产品在贝西生物同

期的销售收入中占比仅为 1.30%，净利润占比仅为 0.88%；占上市公司同期营业

收入比例仅为 0.12%；占同期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仅为 2.18%，

对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影响非常小。 

2、海外市场的拓展依赖于具有成熟医疗经销渠道或良好政府资源的当地经

销商，贝西生物在新冠疫情之前无海外销售，不具备成熟的海外销售渠道，因此

在目的国申报上市资质、临床试验以及开拓经销渠道等方面均面临较大困难，其

市场拓展成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3、有大量国内企业具有与贝西生物新冠检测试剂同类产品的出口及海外上

市资质，因此在产品的销售价格方面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利润率低，未来产品在

海外市场的获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4、公司近两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均为负值，贝西生物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收入占比很小，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仍为仪器仪表制造业。目前公司市盈率（TTM）已高达 1579.81 倍，相对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明显偏高，短期股价涨幅过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请勿跟风炒作！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

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494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对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将回复

内容公告如下： 

1．11月 29日，你公司在互动易集中回答了多项投资者提问，称贝西生物

“正在积极推进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海外销售工作”，“部分检测试剂产品已

取得 CE 认证”，“目前主要在欧洲、美洲部分国家有少量销售”。 

（1）请详细说明贝西生物新冠检测试剂产品的业务模式及开展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研发模式、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主要产品类别及其研发

阶段、研发投入情况、产品用途及功效、市场拓展情况及实现销售的具体国家，

相关产品最近一年一期的产能、产能利用率、销量、单价、销售收入、净利润、

目前在手订单情况等。 

回复： 

贝西生物自 2020 年疫情爆发之后启动新冠检测试剂产品的研发。截至目前，

贝西生物已完成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新型冠状

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乳胶微球层析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盒（多重荧光 PCR 法）、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盒和新型冠状病毒抗原

快速检测试剂盒共 5种新冠检测试剂产品的研发。该部分产品的业务模式为外购

相关试剂产品生产原料，自主研发，研发完成转产后，自主批量生产。目前上述

产品均已完成研发及小规模临床验证，并已取得欧盟 CE 注册，其中新型冠状病

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和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

盒（乳胶微球层析法）于 2020 年 3月 31日取得欧盟 CE 注册；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多重荧光 PCR 法）于 2020 年 7月 6日取得欧盟 CE 注册；新型冠

状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盒和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于 2021 年 2 月

22日取得欧盟 CE注册。上述产品总计研发投入约为 500 万元。 

上述产品中，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和新型冠

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乳胶微球层析法）用于辅助诊断新冠病毒的近

期感染或既往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多重荧光 PCR 法）用于诊断



新冠病毒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盒用于辅助评估及对应的疫苗的

免疫效果；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用于快速诊断新冠病毒感染。 

上述产品仅面向海外市场销售，销售模式为直接销售给海外采购商或通过外

贸公司进行渠道销售。其中实现实际销售的产品为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

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其余 4 种产品尚未形成实际销售。迄今实现销售的海外

国家有意大利、俄罗斯、智利、巴西、秘鲁、墨西哥、多米尼加、塞内加尔、土

库曼斯坦、伊拉克、印度。2021年 1-9月总销量仅 11 万人份，平均销售单价为

人民币 6.61 元/人份，实现销售收入约 72.73 万元（含税），净利润约 9.02 万元。

同期贝西生物的销售总收入为 5,617.3 万元（含税），净利润为 1,019.94 万，新

冠病毒检测产品在贝西生物同期的销售业绩中占比仅为 1.30%，净利润占比仅为

0.88%；占上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例仅为 0.12%，占同期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比例仅为 2.18%，对整体经营业绩影响非常小。贝西生物新冠检测

产品的最大日产能为 10 万人份，最大年产能为 3600 万人份，产能利用率（含研

发及临床用小批量产）约为 1%。目前贝西生物海外市场拓展工作仍在进行，但

无在手未交付新冠检测试剂产品订单。 

 

（2）请你公司说明相关产品在欧洲、美洲相关国家销售是否符合当地规定、

产品出口是否符合海关和税务规定，并说明取得欧盟 CE 认证的有效期限、适用

范围、认证公信力等具体情况，重新注册认证所需程序以及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回复： 

贝西生物新冠检测试剂产品均已进入商务部准许出口的白名单，在中国医药

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网站 2021 年 12 月 1日发布的《动态更新：取得国外标准认证

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中，位于“五、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CoronavirusReagentTestkits” 的 序 号 77 处 （ 网 站 链 接

http://www.cccmhpie.org.cn/Pub/6325/178973.shtml）。产品在已实现销售的

国家的销售均符合当地规定，其中在意大利取得 CND 证书（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 7 日），在巴西取得 ANVISA 注册（注册编号 8147712003），在秘鲁获上市许可，

其余出口国均认可欧盟 CE 认证。相关产品出口流程符合海关和税务的规定。所

述产品在欧盟按注册备案进行管理，该 CE 认证未规定有效期限，贝西生物作为



CE认证前置条件的 ISO13485 体系认证证书的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CE 认证适

用范围为欧盟国家以及认可 CE认证的其它国家。欧盟对新冠检测试剂产品的 CE

认证是否会调整认证类型或有效期，存在不确定性。 

 

（3）请结合国内外市场准入等政策、已取得相关资质的国内外同类产品情

况等，说明贝西生物相关产品的市场地位及竞争力。 

回复： 

新冠检测试剂产品国内的注册应急通道已于去年关闭，在国内申报相关产品

注册存在注册周期长，临床试验阳性样本不易获取等困难，因此贝西生物未继续

在国内进行新冠检测试剂医疗器械的注册。此外国内新冠检测产品基本已完成集

采招标，目前贝西生物已完成研发的新冠检测试剂产品的市场机会较小。 

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网站发布的《动态更新：取得国外标准认证

或 注 册 的 医 疗 物 资 生 产 企 业 清 单 》 （ 网 站 链 接

http://www.cccmhpie.org.cn/Pub/6325/178973.shtml），已取得国外标准认证

或注册并进入商务部白名单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国内厂商共有 742 家，贝西

生物相关产品与其中大部分产品相比较，无明显差异，此外贝西生物在新冠疫情

发生之前无海外销售渠道，其在海外市场竞争力较弱。 

 

（4）请结合政策环境、需求可持续性、市场竞争格局、该业务经营业绩占

比及前述问题回复，说明贝西生物新冠检测试剂产品对你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可

能产生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新冠疫情在全球发生已近两年，世界各国防疫物资的产能和物资储备逐渐充

沛，新冠检测试剂产品的认证过程也进入常态化，仍开放应急审批通道的相关国

家，其审核也日趋严格。虽然对新冠检测产品的需求仍具备一定持续性，但产品

的供应渠道已趋于稳定，产品销售单价不断下滑。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业已形成，

较难打破。根据贝西生物的财务数据，新冠检测试剂产品业务的经营业绩在贝西

生物的经营业绩中占比较小，结合目前海外市场的拓展情况，预计新冠检测试剂

产品业务在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中占比依然很小，对整体业绩及利润影响较小。 



另外，海外市场的拓展依赖于具有成熟医疗经销渠道或良好政府资源的当地

经销商，贝西生物在新冠疫情之前无海外销售，不具备成熟的海外销售渠道，因

此在目的国申报上市资质、临床试验以及开拓经销渠道等方面均面临较大困难，

其市场拓展成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有大量国内企业具有与贝西生物新冠检测试剂同类产品的出口及海外

上市资质，因此在产品的销售价格方面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利润率低，未来产品

在海外市场的获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三季度，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172 万元、-3,608 万元和-180 万元。请你公司结

合营业收入结构、经营业绩、所处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及环境变化等，说明公

司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期股价涨幅是否与公司基本面相匹配，是

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幅度一致，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

价变动情况，就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1）公司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业绩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年三季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11,846,115.79 935,696,717.93 907,813,927.42 

营业成本 307,290,329.89 516,973,583.41 453,044,647.74 

销售费用 162,632,488.06 185,487,638.38 196,787,156.91 

管理费用 74,056,590.59 92,075,454.93 93,586,845.33 

研发费用 55,367,528.20 58,949,709.40 71,632,074.09 

财务费用 5,268,388.66 11,542,998.16 4,443,612.80 

净利润 5,064,063.70 18,368,327.20 33,196,46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4,132,159.30 21,105,083.14 21,055,068.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1,802,463.45 -36,084,485.26 -1,715,833.61 

公司近两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期营业收入较为稳定，公司所处行业政策、市

场需求及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仪器仪表制造业，2021 年半年度、2020 年、2019年仪器仪

表制造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74.54%、71.70%和 83.46%，其余业务

收入占比均较小。贝西生物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2021 年 1-9月实现销售收入约 72.73 万元（含税），占上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

例仅为 0.12%；净利润约 9.02 万元，占同期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比例仅为 2.18%。 

综上，公司业务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近期市场表现对比分析如下： 

 市值（亿） 市盈率（TTM） 近三个交易日涨跌幅 

天瑞仪器 39.26 1579.81 72.87% 

聚光科技 109.10 28.30 -10.37% 

雪迪龙 55.07 22.18 1.51% 

先河环保 39.54 44.28 1.40% 

备注：以上数据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收盘数据。市盈率（TTM）数据来源于东方财

富客户端。 

公司与新冠检测板块公司市场表现对比如下： 

 近三个交易日涨跌幅 

天瑞仪器 72.87% 

九安医疗 33.12% 

硕世生物 7.40% 

之江生物 9.52% 

备注：以上数据为 2021年 12月 1日收盘数据。 

近期市场对于新冠检测板块关注度较高，与新冠检测相关的部分公司股价均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投资者可能关注到公司全资子公司贝西生物销售新冠病

毒抗体检测试剂的相关情况，因此公司股价近几日涨幅较大。 

（3）风险提示： 

公司近两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均为负值，全资子公司贝西生物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收入占比很小，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仍为仪器仪表制造业。目前公司市盈率（TTM）已高达 1579.81

倍，相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明显偏高，短期股价涨幅过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请勿跟风炒作！ 

 

3.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 3 个月是否存

在减持计划。 

回复： 

经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涉及内幕交

易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月 30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召贵先生出

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同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协议

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自公告披露之日起三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

28,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63%。 

公司于 2021 年 9月 14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召贵先生的

《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告知函》。同日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因个人财务规划需要，刘召贵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与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天泽汇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牧鑫天泽汇 4 号”）签署《刘召贵与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拟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2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3%）无限售

流通股给牧鑫天泽汇 4 号，同时与牧鑫天泽汇 4 号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双

方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刘召贵先生之女刘夏女士为牧鑫天泽汇 4 号的单一委托

人。 

公司于 2021 年 9月 17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召贵先生的

《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告知函》，同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获悉刘召贵先生与牧鑫天泽汇 4号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签订了《刘召贵与上海牧

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天泽汇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进行了重新约定，

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交易价格按照以补充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即 2021 年

9 月 16 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转让价格为 4.32 元/股。上述股份协议

转让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9月 23日出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目前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未来 3个月内不

存在减持计划。 

 

4.请结合你公司近 3 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投资者调研、互动易问答及其他

与投资者交流情况，并结合相关媒体报道、调研报告、互动易回复等内容与公

司公告相关内容的对比情况，核实说明是否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者误导

投资者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回复互动易问答及接听投资者来电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

关规定，并遵守准确、及时、公平的原则，回复内容均以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和公

开信息为依据，不曾以任何形式透露或泄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要求披露且

尚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者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认真、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除上述回复事项

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2.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三季度，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172万元、-3,608万元和-180万元。请你公司结合营业收入结构、经营业绩、所处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及环境变化等，说明公司业务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近期股价涨幅是否与公司基本面相匹配，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幅度一致，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价变动情况，就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1）公司2019年、2020年及2021年三季度主要经营业绩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近两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期营业收入较为稳定，公司所处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及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仪器仪表制造业，2021年半年度、2020年、2019年仪器仪表制造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74.54%、71.70%和83.46%，其余业务收入占比均较小。贝西生物新型冠状病毒IgG/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2021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约72.73万元（含税），占上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例仅为0.12%；净利润约9.02万元，占同期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仅为2.18%。
	综上，公司业务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近期市场表现对比分析如下：
	备注：以上数据为2021年12月1日收盘数据。市盈率（TTM）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客户端。
	公司与新冠检测板块公司市场表现对比如下：
	备注：以上数据为2021年12月1日收盘数据。
	近期市场对于新冠检测板块关注度较高，与新冠检测相关的部分公司股价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投资者可能关注到公司全资子公司贝西生物销售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的相关情况，因此公司股价近几日涨幅较大。
	（3）风险提示：
	公司近两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值，全资子公司贝西生物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收入占比很小，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仍为仪器仪表制造业。目前公司市盈率（TTM）已高达1579.81倍，相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明显偏高，短期股价涨幅过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请勿跟风炒作！
	3.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3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回复：
	经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不涉及内幕交易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召贵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同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自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28,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63%。
	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召贵先生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告知函》。同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因个人财务规划需要，刘召贵先生于2021年9月14日与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天泽汇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牧鑫天泽汇4号”）签署《刘召贵与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天泽汇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召贵先生的《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告知函》，同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获悉刘召贵先生与牧鑫天泽汇4号于2021年9月17日签订了《刘召贵与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天泽汇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进行了重新约定，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交易价格按照以补充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即2021年9月16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转让价格为4.32元/股。上述股份协议转让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1年9月23日出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目前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未来3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4.请结合你公司近3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投资者调研、互动易问答及其他与投资者交流情况，并结合相关媒体报道、调研报告、互动易回复等内容与公司公告相关内容的对比情况，核实说明是否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者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回复互动易问答及接听投资者来电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并遵守准确、及时、公平的原则，回复内容均以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和公开信息为依据，不曾以任何形式透露或泄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要求披露且尚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者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